
频换私教体验降低

解除合同退返余额

2016 年 9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罗某某与重庆某健身会所先

后签订了《会籍合同》以及 4 份《私

人 / 小组训练合同》。 5 份合同中均约

定：“当原指定私人教练无法完成课

程时， 本会所可以有更换适合的私人

教练权利……私教训练合同开始期

间， 如会员单方面提出解除训练课程

的， 则视为违约， 须按照课程总额的

30%支付违约金”。4 份《私人 / 小组训

练合同》 中约定私人教练分别为李某

某、邓某某、潘某某。而在 2019 年 5 月

到 6 月，6 次课的私人教练均非双方

合同所指定的教练， 罗某某认为个人

体验与效果不理想。

2022 年 6 月，罗某某向重庆市黔

江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已签订

的 5 份合同， 并判令重庆某健身会所

返还其剩余私教课费用 9840 元、无故

频繁更换私教造成课程浪费的费用

1840 元、 健身卡退费 3534 元， 合计

15214 元。

庭审中， 某健身会所提出抗辩，

认为罗某某单方面解除合同视为违

约，需承担 30%的违约金。

黔江区法院审理认为，健身合同

是一种特殊服务合同， 强调双方的相

互信任， 虽合同约定“当原指定私人

教练无法完成课程时， 本会所可以有

更换适合的私人教练权利”， 但重庆

某健身会所频繁地为罗某某更换其他

教练， 罗某某不予认可， 认为在训练

中个人体验与效果偏离预期， 在双方

对更换教练继续履行合同无法达成合

意， 继续履行合同的信任基础已丧失

的情形下， 罗某某享有单方解除合同

的权利。 此时， 罗某某单方解除合同

并不存在违约的问题， 无需支付解除

合同的违约金。 罗某某对诉争 6 次课

时服务虽不予认可， 但鉴于课时已完

成且均给出了好评， 故罗某某请求重

庆某健身会所退还 6 次课时服务费，

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作出判决，解除罗某

某与重庆某健身会所签订的 5 份合

同； 重庆某健身会所返还罗某某训练

合同课程余额费用、 会籍合同会费，

合计 12932 元。 重庆某健身会所不服

判决结果， 提出上诉， 重庆市四中院

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公司停业拒绝退费

股东担责补充赔偿

2018 年 4 月 9 日，石某某、杨某、

陈某共同认缴出资 10 万元成立氧气

健身公司，其中石某某持股 50%，认缴

5 万元；杨某持股 30% ，认缴 3 万元；

陈某持股 20%，认缴 2 万元。但公司账

户内未有认缴资金的存入记录。

2019 年 8 月 4 日，罗某某与氧气

健身公司达成 699 元挑战 365 天全年

健身年卡的健身服务合同， 该卡的消

费模式为：“领卡时需缴纳 699 元器械

保证金； 健身满 365 天后退还 699 元

器械保证金，健身目标为 120 次，每次

健身 1 个小时。 ”协议签订当天，罗某

某通过微信缴纳了 699 元的健身服务

费用。 后罗某某自认挑战成功， 要求

退还 699 元器械保证金， 双方发生争

执。2020 年 12 月 18 日，氧气健身公司

单方面决定停止营业。

罗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返还健

身服务费 699 元，由石某某、杨某、陈

某在各自认缴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氧气

健身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另查明， 打卡记录是由氧气健身

公司制作并保管， 但其称因发生哄抢

事件导致公司保管的相关资料遗失。

秀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即

使打卡记录遗失， 也是因氧气健身公

司存在保管不善的过失导致， 罗某某

在客观上无能力收集到证明待证事实

的直接证据或者足够的间接证据，故

推定罗某某主张已完成健身目标的待

证事实成立。 石某某、杨某、陈某虽然

共同认缴出资， 但是在公司账户上没

有发现 3 人履行认缴出资额的痕迹。

现因公司无钱退还某某的健身服务费

用，3 位股东应承担责任。法院遂判决，

解除健身服务合同， 氧气健身公司退

还罗某某健身服务费 699 元，石某某、

杨某、 陈某在各自认缴出资本息范围

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石某某、陈某不服，提出上诉，重

庆市四中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签约私教未去训练

责任自担诉请被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吴某某与某

健身公司签订《私人教练课程合约》，

私教课程 40 节， 协议总价格为 4180

元。《私人教练课程合约》约定：“本协

议生效条件： 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

“课程有效期为第 1 次上课开始计时，

为期 2 个月，可停课 1 个月”。 私人教

练签名处书写有“张某渝、张某斌”字

样，教练部经理签名处书写有“杨某”

字样。

同日， 吴某某与某健身公司签

订《会籍申请协议书》， 会籍类别为

“VIP 两月卡”，价格 800 元，会籍起始

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2

月 16 日”， 并备注：“超过上述时间，

此协议将自动启动。 ” 会籍资料处载

明会籍类别为“VIP 两月卡”，其他条

款中，有手写“已领”字样。 同日，吴某

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 4980 元。

吴某某交费后，一直未去某健身

公司处上课， 也未开通会员卡。 2022

年 1 月 14 日，吴某某到某健身公司处

协商退款事宜， 才知晓杨某已离职。

双方协商无果， 吴某某起诉至重庆市

黔江区人民法院， 请求解除私教合

同，某健身公司退还 498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私人教练课程

合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该合

约生效后，吴某某一直未去上课，在微

信中与某健身公司工作人员协商退款

事宜时自述“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去上

课”， 未履行的责任在于吴某某自己。

吴某某主张双方约定的私人教练系杨

某，但《私人教练课程合约》私人教练

签名处书写的是“张某渝、张某斌”，吴

某某在签订该合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均

未对私人教练问题提出异议。《会籍申

请协议书》也生效，吴某某要求解除合

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据此，法院驳回了吴某某的请求。

吴某某不服， 提出上诉， 重庆市四中

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战海峰）

大鼓书讲安全

随着“全民健身”观念的深入人心，各种形式的健身活动近年来蓬勃开展，“燃烧我的卡路里”已

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了享受更专业和优质的服务，选择去健身机构

寻求专业指导帮助。 而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消费者与健身机构之间的服务纠纷日益增多。

近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近年来审结的消费者与健身机构之间服务合同纠纷的典型

案例，笔者对部分案件进行梳理，旨在引导健身机构诚信经营，消费者合法维权，为“全民健身”营造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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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已经停止

诉请赔偿未获支持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

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姓名权纠

纷案件，一女子离婚后因不满其名字被刻

于男方家墓碑上而诉至法院。

法院查明，刘某与石某伟于

2017

年登

记结婚，同年

10

月生育儿子小石。 婚后，

石某伟的祖母吴氏去世，石某伟的堂兄石

某宁立碑安葬，将刘某、小石的姓名分别

以孙媳、曾孙辈的名义雕刻于墓碑之上。

刘某与石某伟离婚后，刘某、小石认

为石某宁私自将两人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是对其姓名权的侵犯， 遂向都安法院起

诉，要求石某宁立即停止对两人姓名权的

侵权行为， 换立新碑， 清除两人姓名，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二人精神抚慰

金

3

万元整。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小石与石某宁

之间存在宗亲祖族关系，石某宁基于此将

两人姓名篆刻于其祖母墓碑上，不存在捏

造事实或者侮辱、丑化其姓名、名誉之主

观恶意。 在刘某、小石知晓案涉的墓碑碑

文刻有自己的名字并提出异议后，石某宁

已及时予以清除。

据此， 都安法院判决驳回了刘某、小

石的诉讼请求。 刘某、小石不服，提起上

诉，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张雪泓 )

自家车位安充电桩

物业公司应予协助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安装充电

桩而引发纠纷的案件。

法院查明，

2022

年

2

月，马某买了一

辆新能源汽车，打算在自家车位上安装充

电桩，但物业公司拒绝了马某的申请。 随

后，马某多次找物业公司协商未果，遂将

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电线

等需要使用公共部分，属于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人为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对共有

部分的合理使用。 充电桩是否存在安全

隐患非主观判断，物业公司应当提高监督

和管理能力，防止和减少违法违规用电及

安装电气设备的行为，直接将新能源充电

桩等新生事物拒之门外，不利于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 马某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公共

充电设备充电， 价格远远高于家用充电

桩，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不利于环境

保护。

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应协助马某

办理在该车位新能源充电桩的安装手续。

（王春 )

索要天价彩礼

违法吗

小唐与小钟恋爱两年多， 准备谈婚

论嫁。 小钟父母见小唐家庭优渥，便向小

唐提出

88.8

万元彩礼费。 小唐很气愤，当

场就要和小钟分手 。 索要天价彩礼违

法吗？

违法。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中

规定，禁止包办 、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

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

物。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第五条明确 ，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

以下情形 ，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

适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定，应当

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赵伟 )

以案说法

健身服务易发纠纷

诚信经营依法维权

近日， 安徽省

宿松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辅警深入辖

区樱花园等景点 ，

对自驾游游客开展

交通安全提示 ，发

放安全提示卡。

图为民辅警利

用大鼓书宣讲交通

安全知识。

李政平摄


